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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县人民政府承接省政府决定下放乡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职权目录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型
	职权依据
	主管部门

	1
	对损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使其失去使用效能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六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03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山西省测量标志管理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40号）第三十一条
	县自然资源局

	2
	对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
	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

	3
	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4
	对畜禽养殖废弃物未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三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5
	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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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拒绝现场检查或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0号）第五十条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2号）第四十一条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试行）》（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21号，2010年修正）第十二条
《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40号）第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7
	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8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9
	对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10
	对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11
	对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六十二条
	县住建局

	12
	对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六十三条
	县住建局

	13
	对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2020年5月15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
	县住建局

	14
	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县住建局

	15
	对搭建、堆放、吊挂影响城镇容貌的物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三十四条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2017年7月4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九条
	县住建局

	16
	对在城镇道路、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市政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擅自张贴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等宣传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三十四条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2017年7月4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九条
	县住建局

	17
	对在城市住宅小区内饲养家禽、家畜的，或者饲养宠物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三十五条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2017年7月4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第六十二条
	县住建局

	18
	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年建设部令第139号公布）第二十六条
	县住建局

	19
	对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未按规定备案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9月29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19年修正）第六十六条
	县交通局

	20
	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或者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五十六条
	县交通局

	21
	对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六十九条
	县交通局

	22
	对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县交通局

	23
	对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国务院令第3号，2018年修订）第四十四条
	县水利局

	24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
	县农业农村局

	25
	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
	县农业农村局

	26
	对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
	县农业农村局

	27
	对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2000年农业部令第32号公布，2022年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1号修订）第二十六条
	县农业农村局

	28
	对农药经营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国务院令第216号，2022年修订）第五十五条
	县农业农村局

	29
	对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处理或者随意弃置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
	县农业农村局

	30
	对销售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
	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

	31
	对未经批准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一条
	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

	32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第三十一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第四十九条
	县文旅局

	33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第三十一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第四十八条
	县文旅局

	34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第三十一条
	县文旅局

	35
	对娱乐场所未按照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五十一条
	县文旅局

	36
	对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未成年工或者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禁忌作业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县卫健局

	37
	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少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的，相关人员未按规定重新参加安全培训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4号，2015年修正）第三十六条
	县应急局

	38
	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产经营单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2007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5号，2015年修正）第五十条
	县应急局

	39
	对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
	县应急局

	40
	对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
	县应急局

	41
	对工贸企业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未按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2013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9号，2015年修正）第二十八条
	县应急局

	42
	对违反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林地毁坏，以及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毁坏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四条
	县林业局

	43
	对盗伐、滥伐林木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
	县林业局

	44
	对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八条
	县林业局

	45
	对违反规定采挖植物，采土、采砂、采石，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县林业局

	46
	对未持有合法来源证明出售、利用、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八条
	县林业局

	47
	对违反规定采集、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04号）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县林业局

	48
	对本辖区违反规定野外用火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2020年5月15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县林业局

	49
	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退耕还林条例》（国务院令第367号）第五十七条
	县林业局

	50
	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第四十九条
	县林业局

	51
	对违反规定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第五十条
	县林业局

	52
	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三条
《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81号）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右玉消防救援
大队

	53
	对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占用、堵塞、封闭消防取水码头、消防水鹤等公共消防设施的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
《山西省消防条例》第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右玉消防救援
大队

	54
	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
	右玉消防救援
大队

	55
	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且拒不改正的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七条
	右玉消防救援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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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右玉县乡镇法定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2022年10月调整）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职权依据
	实施
主体
	县级指导部门

	1
	行政处罚
	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行政处罚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年国务院令第116号）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乡级人民政府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各乡镇
	县自然资源局

	2
	行政处罚
	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或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行政处罚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年国务院令第116号）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并应当赔偿：（一）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的；（二）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
	各乡镇
	县住建局

	3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螺地带警示标志的行政处罚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3号，2019年修订）
    第五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螺地带警示标志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修复或者赔偿损失，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各乡镇
	县卫健局

	4
	行政处罚
	对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第七十八条  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政执法权的通告》（晋政函〔2022〕4号）
    一、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房建设日常巡查监管, 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 发现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 应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各乡镇
	县农业农村局

	5
	行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损坏村道及村道设施的行政处罚
	《山西省公路条例》（2013年1月施行）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村道受国家保护，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活动：（一）占用、挖掘村道；（二）跨越、穿越村道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三）履带车、铁轮车或者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行驶村道，但是履带、铁轮式农业机械在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村道上短距离行驶并采取保护措施的除外；（四）设置、移动村道附属设施和标志；（五）超限运输车辆行驶村道；（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各乡镇
	县交通局

	6
	行政强制
	对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拆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六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各乡镇
	县自然资源局

	7
	行政强制
	对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的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2018年修正）
    第五十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在依法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前已经种植的植物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修剪或者砍伐。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各乡镇
	县自然资源局

	8
	行政强制
	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制止、铲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2008年6月施行）
    第十九条第二款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铲除。

《山西省禁毒条例》（2020年修订）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落实毒品和制毒物品管制措施；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铲除，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告；发现其他毒品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各乡镇
	县公安局

	9
	行政强制
	对防汛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的强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年修订）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在非常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确定的重点地区和大局安全，必须作出局部牺牲时，在报经有管辖权的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批准后，当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可以采取非常紧急措施。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实施上述措施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如遇到阻拦和拖延时，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有权组织强制实施。
	各乡镇
	县水利局

	10
	行政强制
	对受到地质灾害威胁情况紧急时的强行避灾疏散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94号） 
    第二十九条  接到地质灾害险情报告的当地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动员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各乡镇
	县自然资源局

	11
	行政强制
	组织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修订）
    第八条第二款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群众做好本辖区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第二款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本辖区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协助做好监督检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各乡镇
	县农业农村局

	12
	行政检查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山西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2021年省政府令第293号）
    第四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港区、保税区、风景区等应当按照职责，或者受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乡镇
	县应急局

	13
	行政检查
	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的检查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2012年3月施行）
    第三条第三款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公共服务体系，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的指导、监督。
	各乡镇
	县农业农村局

	14
	行政检查
	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现场巡查
	《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2021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的食品安全监督员，应当依法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现场巡查：（一）督促和帮助无证生产经营者及时办理有关手续；（二）督促和引导食品小摊点在划定区域和时段经营；（三）督促其规范生产经营活动，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四）制止和纠正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及时报告涉及食品安全的行为。
	各乡镇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行政检查
	对辖区内渡口渡运的监督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2014年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有关部门、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渡口渡运安全检查制度，并组织落实。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渡口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改。
    第三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应当督促指导渡运量较大且具备一定条件的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建立乡镇渡口渡船签单发航制度，真实、准确地记录乘员数量及核查人、车、畜积载和开航条件等内容。
    签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渡运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发现渡运安全隐患或者违法行为，可能危及渡运安全时，应当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右卫镇
	县交通局

	16
	行政检查
	对本辖区内煤、铁、焦炭等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管理
	《山西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超载暂行办法》（2008年省政府令第223号）
    第五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煤、铁、焦炭等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可以派驻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各乡镇
	县交通局

	17
	行政检查
	对本辖区禁止野外用火的监督管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2020年5月施行）
    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本辖区禁止野外用火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培训和火灾扑救演练，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防火工作。 
    七、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在重要路口设立防火检查站，在重点地段、重点区域设置巡山、护林专业队，做好巡查巡护。
	各乡镇
	县林业局

	18
	行政检查
	对地质灾害险情的检查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94号）
    第十五条第一款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县、乡、村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的群测群防工作。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
	各乡镇
	县自然资源局

	19
	行政检查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正）
    第三十一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山西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2020年省政府令第267号）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履行下列消防安全工作职责：
   （三）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承担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等职能的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开展消防宣传、防火巡查、隐患查改；
    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除前款第（一）项规定以外的职责。
	各乡镇
	县应急局

	20
	行政检查
	指导、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6号，2017年修订）
    第二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资产、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各乡镇
	县委统战部

	21
	其他行政权力
	对违法违规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露天焚烧秸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2018年9月施行）
    二、各级人民政府是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责任主体，负责本行政区域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工作。
    六、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区域联动、乡镇为主、村组落实的防控机制，实施网格化监管，充分利用科学监测手段，实现对露天焚烧秸秆全方位、全天候监控，确保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任务细化到田、责任到人，并建立健全火情处置机制。
	各乡镇
	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22
	其他行政权力
	对损坏、污染旅游公路和严重影响旅游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行为的处理
	《山西省旅游公路管理办法》（2020年省政府令第280号）
     第十九条  在旅游公路及其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设卡、收费；
　　（二）摆摊设点、堆放物品、设置障碍、挖沟引水、放养牲畜、采石取土、采空作业、焚烧物品；
　　（三）打谷晒场、漫路灌溉、作业种植、焚烧秸秆、堆粪沤肥等农事活动；
　　（四）撒漏污物、倾倒垃圾、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
　　（五）在公路桥梁桥孔、通道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明火作业、搭建各类设施；
　　（六）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行驶；
　　（七）损坏、涂改、擅自移动附属设施；
　　（八）车辆在运输货物着地的情况下行驶；
　　（九）其他损坏、污染旅游公路和严重影响旅游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行为。
　　农业机械因作业需要在旅游公路上短距离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第六项限制，但是应当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在属于旅游公路的村道上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各乡镇
	县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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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权力
	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制止和报告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3年国务院令第643号）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测。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现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报告。
	各乡镇
	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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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权力
	对农村自建低层房屋建设的监督管理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管理服务办法（试行）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117号）
    第二十九条  建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一）未按规定进行开工登记，擅自开展农村自建低层房屋建筑活动的；（二）未按规定组织农村自建低层房屋竣工验收，或者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将农村自建低层房屋投入使用的；（三）未按规定进行技术鉴定，擅自改变房屋使用用途的。
    第三十条 第一款  农村自建低层房屋建设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工，限期整改：（一）由不符合从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接农村自建低层房屋设计、施工、监理业务的；（二）未按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变更设计图的；（三）未按工程建设有关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实施农村自建低层房屋设计、施工、监理活动的；（四）偷工减料或者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的；（五）不接受监督管理或者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不及时整改的；（六）未依照本办法规定竣工验收的。
	各乡镇
	县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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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权力
	对辖区内养犬的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年国务院批准，1991年卫生部令第17号发布）
    第二十九条  狂犬病的防治管理工作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三）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养犬的管理，捕杀狂犬、野犬。
	各乡镇
	县农业农村局




